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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83     证券简称：钱江水利       公告编号：临 2017-005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宁海县兴海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关于签订 

《宁海县城北污水处理厂和污泥处理工程特许经营协议》及

附件《污水及污泥处理服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宁海县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为宁海县人民政府授权的本次特许经营授予方；本次协议双方

未构成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1、2016 年 12 月 27 日，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六届九次

临时董事会,以 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投资宁海县污水处理项

目的议案》。 

2、2016 年 12 月 30 日，公司根据董事会的授权，与宁海县排水有限公司签署《宁海县

兴海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公告临 2017-001）。 

3、2017 年 2 月 22 日，宁海县兴海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海公司”）与宁海

县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宁海县城北污水处理厂和污泥处理工程特许经营权协议》及附件

《污水及污泥处理服务协议》。 

 

二、协议双方的基本情况 

1、宁海县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袁顺生；注册资本：6,000 万元；地址：宁

海县跃龙街道外环西路 68 号；成立日期:2004 年 6 月 28 日；经营范围: 生活饮用水生产供

应（在许可证件有效期内经营），制水、供水和污水处理，设施的投资、参股、经营管理、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为宁海县人民政府授权的本次特许经营授予方。 

2、宁海县兴海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海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11 月 5 日，

注册资本：8,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王朝晖，公司住所：宁海县桃源街道尤家村；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330226742192785E，经营范围：城市污水处理项目、投资、经营，污泥处

理和中水回用的开发、经营、管理，技术咨询服务。本公司持有 60%股权，宁海县排水有

限公司 40%的股权。 

 

三、协议及附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特许经营协议 

1、特许经营权 

1.1 特许经营权的授予： 

（1）宁海县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授予兴海公司在特许经营期内

独家享有的运营维护本项目，利用全部项目设施按照本协议的规定从事污水处理和污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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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并收取污水处理费和污泥处理费的权利。 

   （2）依照本协议的规定，兴海公司应在特许经营期内自行承担费用、责任和风险，负责

本项目的建设、运营和维护。特许经营期届满时，宁海县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按照经审计的固

定资产净值回购项目设施。 

   （3）除非本协议另有约定，宁海县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承诺不擅自收回本项目特许经营权、

不减少本项目特许经营权的内容、不再将本项目之特许经营权授予任何其他第三方。 

    1.2  特许经营权的排他性 

宁海县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在污水处理厂和污泥处理工程的处理能力范围内，以兴

海公司遵守本项目适用法律、本协议项下之全部义务为前提，宁海县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授予

兴海公司之特许经营权在特许经营期内系独家、排他的权利。 

    1.3  特许经营权的限制 

   （1）在整个特许经营期内，非经宁海县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事先书面同意，并仅限于本项

目的融资担保所需，兴海公司不得擅自就本项目特许经营权及相关权益向任何第三方进行转

让、出租、质押或其他任何处置。 

   （2）未经宁海县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事先书面同意，在特许经营期内兴海公司不得从事本

项目经营以外的其他任何经营活动，且不得为任何第三方提供污水处理服务。 

1.4 特许经营项目范围 

宁海县城北污水处理厂和污泥处理工程特许经营项目，包括城北污水处理厂一、二、三

期工程（各期处理规模为 3 万吨/日）和污泥处理一期工程（处理规模为 75 吨/日），未来拟

建的城北污水处理厂四期工程（处理规模为 3 万吨/日）和污泥处理二期工程（处理规模为

75 吨/日）以及今后根据政策要求需实施的提标改造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和维护以及收

取污水处理服务费和污泥处理服务费的权利。 

2、特许经营期： 

本项目特许经营期为三十年，自本协议正式签署并生效之日起计算，但本项目特许经营

权根据本协议约定提前终止或顺延除外。 

3、特许经营权转让价款及支付： 

本项目特许经营权转让价款为 6,000 万元人民币，分三期支付，兴海公司自本协议签订

生效之日起满一年支付第一笔 1,600 万元人民币，满二年支付第二笔 1,600 万元，满三年支

付剩余 2,800 万元。 

4、污水及污泥处理服务： 

污水处理和污泥处理服务的标准、计量、服务单价及其单价调整、服务费的计算和支付、

对服务质量的监管等内容按本协议附件《污水及污泥处理服务协议》的规定执行。 

5、土地使用： 

本项目厂区范围以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归宁海县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所有。特许经营期内，

宁海县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将相关土地无偿提供给兴海公司进行项目设施的建设、运营与维护，

土地使用税等土地使用的相关税费由宁海县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缴纳。 

6、三期工程的商业运营、竣工验收及交付： 

宁海县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应确保城北污水处理三期工程按协议竣工验收及交付等事项。 

7、污水处理厂四期工程和污泥处理二期工程及今后根据政策需实施的提标改造工程的

建设： 

根据项目实际运行需要，双方协商确定城北污水处理厂四期工程、污泥处理二期工程以

及今后根据政策要求需实施的提标改造项目的建设进度。工程的建设费用由兴海公司负责，

且项目建成后应适当调整污水处理服务费价格。 

8、运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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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双方在项目设施管理、技术文件、项目设施的大修和重置、项目设施改造、经营计

划、运营需求、禁止越权或委托他人经营、临时接管、中期评估、不可抗力和政策变更等方

面进行了约定。 

9、违约： 

协议规定：如宁海县水务集团有限公司违反本协议规定的义务，对兴海公司的特许经营

权构成妨碍的，应当及时改正，并应赔偿兴海公司因此而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如兴海公司

违约，宁海县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有权按协议规定实施临时接管或直接终止本协议。 

10、移交： 

移交的一般规定 

   （1）兴海公司应于特许经营期届满次日或双方另行协商的时间（以下并称“移交日”）将

项目设施完好按本协议有关规定移交给宁海县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或宁海县人民政府的指定

机构，并保证项目设施不涉及债权、抵押、担保物权、留置权或其它请求权。 

   （2）特许经营期届满日的移交为有偿移交，移交价款为经双方认可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确认的项目设施的账面资产净值。 

（二）污水及污泥处理服务协议主要条款 

1、协议生效及有效期 

本服务协议应在《特许经营协议》规定之整个特许经营期内保持完全有效，除非根据《特

许经营协议》及本服务协议修改或终止。本服务协议与《特许经营协议》同日生效。 

2、双方一般权利和义务 

宁海县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有权依据本服务协议的约定对兴海公司在本服务协议项下污

水污泥处理服务的质量，包括出水水质、处理水量、污泥及干污泥质量等指标进行抽查、监

督，并审核兴海公司的生产成本；按照本服务协议约定，向兴海公司支付污水处理服务费；

及调整污水处理服务费单价。兴海公司按照本服务协议约定获取污水处理服务费和污泥处理

服务费；按照本服务协议约定向宁海县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申请调整污水处理服务费单价和污

泥处理服务费单价。 

3、污水水质、污泥处理标准、检测和处理 

服务协议双方详细约定了污水进水水质标准和污水出水水质标准，及其污水处理服务费单价

及其调整。双方协定处理后的污泥符合国家和地方污泥处置标准。进、出水水质应通过日常

检测、在线检测确定。兴海公司应按照《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城镇污水水质检验方法标准》（CJ/T51T ）和《城市污

水处理厂污泥检验方法》（CJ/T221）规定的检测分析方法进行检测，各种指标的检测周期应

参照执行《城市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及其安全技术规程》（CJJ60-2011）的规定。 

4、计量和付费 

双方对污水流量计、泥量计量进行了规定确认，规定了服务费的计算及支付。 

5、违约责任 

服务协议双方明确双方的违约行为及违约金的支付。 

 

四、本次协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签订《宁海县城北污水处理厂和污泥处理工程特许经营权协议》及附件《污水及污泥处

理服务协议》，确保兴海公司开展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并及时收取污水和污泥处理费，增加公

司营业收入。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六届九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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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许经营权协议及服务协议； 

3、兴海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2 月 24 日 

 

 


